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
上海市采暖产品买卖合同 

（2008 版） 

甲方（买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卖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

在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信的原则基础上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第一条  标的、数量、价款、质量要求 

甲方向乙方订购以下室内采暖系统产品（详见附后清单）： 

品  名 规格 产地 质量要求 
数  量 

（单位） 

单  价 

（单位） 

合  计 

（单位）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总价：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第二条  交货方式 

交货方式按下列第    项执行。 

一、乙方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送到甲方指定的地点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二、甲方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到乙方指定的地点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提。 

三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三条  验收 

一、验收方式按下列第    项执行。 



1．甲方在乙方交货后当场验收。 

2．其它验收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二、甲方应对产品的名称、产地、包装、使用说明书、产品合格证、商标或

品牌、规格型号、生产厂家、颜色、数量予以当场核对。 

三、对质量有异议的，双方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鉴定。 

第四条  定金 

合同签订后    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           元。 

第五条  付款方式 

付款方式按下列第    项执行。 

一、乙方交货经甲方验收通过后，于    日内支付货款，定金抵作货款或

者返还。 

二、其他付款方式及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六条  售后服务 

一、自开具销售凭证之日起，保修期限为    年。 

二、免费调试次数为    次，时间：            。 

三、免费使用指导次数为    次，时间：            。 

四、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七条  违约责任 

一、乙方逾期交货的，应当每日按照合同价款的    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甲方未按规定日期提货，每延期一天，应当按照合同价款的    %向乙方支付违

约金。 

二、甲方逾期付款，应当每日按照逾期部分价款的    %向乙方支付违约

金。 

三、乙方送货的产品，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货，甲方应承担因此而造成

的损失和运输费用。 

四、乙方交付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按下列第    种方式处理。 

1．更换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的产品并支付违约金          元。 
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五、其他违约责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八条  其他约定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九条 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

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、调解，或按下列第    种方式

解决。 

一、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。 

二、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第十条  合同生效 

本合同一式   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   份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

起生效。 

甲方（买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卖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 户 银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 户 银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账  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 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 政 编 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政 编 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 订 地 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 订 时 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签 订 时 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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